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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通过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修改提案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

股东大会决议。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星期一）

１４

点。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三号（中京科技园）

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股

份

５０

，

８２４

，

２７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２．６２９９％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５０

，

８０３

，

０１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６１６２％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２１

，

２６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一）关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延期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５０

，

８０３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６％

；

反对

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５０

，

８０３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６％

；

反对

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袁嘉妮、宋科律师

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山东好当

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唐传勤、张术森、李俊峰、

宋荣超、宋俊芳、李波、孙慧玲、程仲言、余明阳参加了此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唐传勤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购买土荒的议案》。

因公司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需向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土荒

６５０

万

方，总价款预计

３２００

万元。

独立董事意见为：上述关联交易因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而发生，根据市场

化原则运作，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中

小股东的利益。

审议上述议案时，唐传勤先生、张术森先生、宋俊芳女士和李波先生四位

关联董事予以了回避表决。

与会董事

９

人，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见 《关于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购买土荒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监事唐聚德、邱学岗、王道刚出席了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购买土荒的议案》。

因公司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需向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土荒

６５０

万

方，总价款预计

３２００

万元。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定价客观、公允，并通过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与会监事

３

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购买

土荒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好当家集团”）签署了协议书，就公司向好当

家集团购买土荒达成以下协议：

１

、购买土荒数量、金额：购买土荒

６５０

万方，按每方

４．９

元计算，总价款预计

３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支付方式：公司按实际过磅验收数计算支付货款。

３

、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年度根据市场价格续签协议。

交易标的为好当家集团所属荒山， 公司为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施工向

好当家集团购买。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为：上述关联交易因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而发生，根据市场

化原则运作，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中

小股东的利益。

三、审议程序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

８６２７６．９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唐传勤；主营业务：水产品加工销售；零售煤炭；批发零售金属

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百货；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纸制品生产销售；普通货物仓储、塑料加工；以下限分

公司经营：零售石油制品（含铅汽油除外）；污水处理；煤灰砖、混凝土砌块砖制

造销售；港口货物装卸、驳运（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

有本公司

４１．５４％

的股份

，

唐传勤持有好当家

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０１％

的股份

。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关联方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稳健，不存

在履约能力方面的障碍以及履约方面的风险。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

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上关联交易为新建渔港码头工程项目所需的交易，遵循公平、合理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已与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有关关联交易协议，该

类协议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在有效期限内。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０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人民币

０．００５

元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

０．００４７５

元；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为人民币

０．００４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已经过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５０９

，

２０４

，

８４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含

税），送

０

股，转增

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４７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２

，

５４６

，

０２４．２３

元。

１

、预案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集中于机械制造和加工，其行业特点和生产工艺决定了其半成品或

外购件较多，持续经营的企业需要根据每年的经营计划提前进行原料的采购、准备以及进

行新产品的研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合并报表中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留在各子公司， 以确保

２０１３

年顺利实现

１１

亿元的营收目标。

同时，由于宏观经济尚属于复苏过程中，业务的扩大不可避免对销售回款的质量造成

影响，利润进一步在应收账款产生沉淀，在一定程度对公司的现金分红能力造成影响。

在未来的经营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回报意识，提前做好财务规划，要求子公司将其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根据实际情况分配给母公司，提高母公司的现金分红能力。 公司也

将进一步在增强盈利能力的同时切实提高盈利质量。

独立董事意见：考虑到公司主业所处行业的特点，以及公司目前处于加速发展、需要资

金支持的阶段， 我们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也

有利于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同时，我们也希望公司切实提高

盈利质量，努力回报投资者。建议公司提前做好财务规划，将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根据实际情况分配给母公司，提高母公司的现金分红能力，在

２０１３

年度内给予投资者合理

回报。

２

、扣税说明

（

１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利润分配暂由本公司按

５％

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暂按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４７５

元。

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

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通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０４５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５

元。

（

４

）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该等股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实施办法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财盛投资管理公司和北海银河科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的

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

１

号（长征电气工业园）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 话：

０８５２－８６２０７８８

传 真：

０８５２－８６５４９０３

邮政编码：

５６３００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议案和否决议案，审议议案全部

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３

：

３０

时

２．

召开地点：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震先生

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十三名， 代表股份

１７２

，

９１５

，

５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１．８０％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六名， 代表股份

１７２

，

５９４

，

７７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７０％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七名，代表股份

３２０

，

８０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股东代理人经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

方式相结合进行表决，并表决了如下决议：

（

１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２

，

９１５

，

５７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７２

，

５９４

，

７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１％

；网络投票

３２０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９％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２

）《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２

，

８９７

，

６７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７２

，

５９４

，

７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２５％

；网络投票

３０２

，

９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７５％

。

反对

１７

，

９００

股（为网络投票结果），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１ ％

。 弃权

０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３

）《公司向控股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２

，

９１５

，

５７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７２

，

５９４

，

７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１％

；网络投票

３２０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９％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三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哲、黄鹏

３．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７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

元（含税），即每股派现金红

利

０．３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派现金红利

０．２８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次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１

，

２７９

，

０７７

，

８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３

元（含税），转增

２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３８３

，

７２３

，

３６９．４０

元（含税）。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５３４

，

８９３

，

４７８

股，增加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股。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８５

元；如果个

人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份，所转让的股份持股期限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另行代扣代缴。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７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日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

件，如：

１

）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

．

该类股东

虽为非居民企业， 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

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

款。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

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三）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本次

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

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转增股份过程中

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

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登记为股，直至完成全部转增股份。

六、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 ——————— ———————

二

、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１

，

２７９

，

０７７

，

８９８ １００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１

，

５３４

，

８９３

，

４７８ １００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１

，

２７９

，

０７７

，

８９８ １００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１

，

５３４

，

８９３

，

４７８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７９

，

０７７

，

８９８ １００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２５５

，

８１５

，

５８０ １

，

５３４

，

８９３

，

４７８ １００

七、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

，

５３４

，

８９３

，

４７８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０５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２

、咨询电话：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３２０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１２２

３

、传 真：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２２１

４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炭素路

２７７

号

九、备查文件目录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９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盘活闲置资产，拓展公司发展的空间，提高公司的整体形象，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能力，本公司董事会将所属乳制品分公司的场地、厂房、配套设施和肉类制品分公司的场地对

外公开出售，现将出售相关资产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出售资产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鉴于本次出售资产

金额较大且涉及公司主业乳制品分公司的整体搬迁事宜， 同意将本次出售资产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详见《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

０２０

）、《河

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

案》，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以北京德祥长江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作价基础，最终售价将不低于评估值。在此授权范围内对外竞价出售公司部分资产，详见《河北福成五

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

０２４

）。

二、出售资产进展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标的公告后，公司广集受让方，先后收到多家公司报价，最后三河市泰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最高报价为

８２００

万元竞得受让方，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

受让方是一家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上述受让方的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

三、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三河市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三河市燕郊燕高路东侧海油大街福成润馨苑

５

号

法定代表人：马 亮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主要股东：

姓 名：性别：国籍： 住 所： 身份证号码

马 亮 男 中国 北京市丰台区东木樨园

６

楼

２

门

３０１

号

１１０１０６１９８１０７３１４８３１

汤忠余 男 中国 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五虎村

３２０６２１１９５９０６２８１２１９

三河市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４００１６．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４９９９．２５

万元。受让方是一家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上述受让方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履行情况

１

、资产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交易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为捌仟貮佰万元人民币（

８２００．００

万元），支付方式为银行汇款。 支付期限

为合同签署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捌仟貮佰万元人民币（

８２００．００

万元）打入双方指定的托管银行账

户并签署托管协议。 在合同签署后

７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貮仟貮佰万元人民币

（

２２００．００

万元）的预付款；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资产过户手续并获得批准之时第二次支付叁仟万元

（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价款；在办理资产过户交割后

３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的叁仟万元（

３０００．００

万

元）转让价款。合同履行地点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合同履行期限

１

年，合同生效条件为合

同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次资产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合同签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合同签署地点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

２

、合同履行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刊登之日，本公司已经收到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第一笔付款，公司按照税务部门的要

求办理了纳税义务。

３

、资产交接的特别条款

按照交易双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约定，交易双方需办理产权过户、交接手续，交接手续要在乳制

品分公司主体厂房落成、设备搬迁完成后的前提下进行交接。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影响

经初步测算，本次资产转让对公司资产、净利润的影响如下，具体数据以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１

、资产总额减少

５０６０．１３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

２４５８．５５

万元，无形资产减少

２６０１．５８

万元；

２

、净利润增加

１７１０．７４

万元。

３

、出售资产获得的净利润可缓解公司整体搬迁乳制品分公司的资金压力。

六、备查文件

１

、福成五丰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福成五丰关于公司出售部分资产的公告；

３

、福成五丰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

、《资产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０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发布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

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

况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及延期复牌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重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三河福生投资有

限公司等五位股东持有的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购买李高生、李高起两位股东持有

的三河市福成都市食品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目前，重组资产审计、评估的现场基

础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各中介机构正紧张地进行重组事项的基础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二发

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星期五），即最晚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

个月，在上述期限

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

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的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发布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信息，请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用友软件园

中区

８

号楼

Ｅ１０２

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先生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因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而不能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郭新平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７９

，

９９２

，

３３９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６０．４６％

。 其中：

１

、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５６９

，

１８３

，

４４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３４％

；

２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１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８０８

，

８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７８

，

５５９

，

７７８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

；反对

票

４７９

，

３６０

股；弃权票

９５３

，

２０１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７８

，

３３４

，

３７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１％

；反对票

４７１

，

６６０

股；弃权票

１

，

１８６

，

３０９

股。

以上两项议案同意票均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孙彦律师和于进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人员的资格及网络投票人员的统计结果均为合法有效、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

（二）股东大会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记录

（五）按有关规定要求备查的其他文件

以上文件正本备置于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部。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 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

重述

后

）

上年同期

（

重述

前

）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０８，１５８．２９ ８５５，２０４．０３ ３０９，９０４．６４ １７．８９

营业利润

２２７，４４４．５４ １６３，２２６．５８ ３４，８６０．３１ ３９．３４

利润总额

２３０，５４７．２３ １６４，７９１．９２ ３７，３２４．５１ ３９．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６１，４８５．７２ １０３，７４５．４４ ２８，７４３．５６ ５５．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８３ ０．５３ ０．３７ ５６．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１９．９３％ １４．４３％ ９．８３％

增加

５．５０

个百

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

重述后

）

本报告期初

（

重述

前

）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２，８６０，１７４．９２ ３，０７６，３４２．６６ １，１３５，３３０．３３ －７．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８６９，４０２．６７ ７７４，３４０．３１ ３０３，３４４．１０ １２．２８

股 本

１９４，７３８．８８ ７８，７２２．５５ ７８，７２２．５５ １４７．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４６ ３．９８ ３．８５ １２．０６

注

１

：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同

一控制下的业务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

行了重述。

注

２

： 对于增减变动幅度的计算基数，

２０１１

年度的数据以重述后的数据作

为计算基础。

注

３

： 在计算

２０１１

年末重述后的每股净资产时，以

２０１２

年末完成重组后的

股本

１９４

，

７３８．８８

万股作为计算基础。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预计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０８

，

１５８．２９

万元，实现营业利

润

２２７

，

４４４．５４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２３０

，

５４７．２３

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１６１

，

４８５．７２

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８３

元，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９３％

。

重组后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电价调增、 报告期原

材料（煤炭）价格下降及注入资产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较好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